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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3/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_E5_88_87_E5_c80_303464.htm 关于切实做好今冬明

春建设系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和应急治理工作的通知 建办

质[2007]63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北京市建委、市政管委

、园林绿化局、水务局、交通委，上海市建设交通委、水务

局，天津市建委、市容委，重庆市建委、市政管委、交通委

，山东、江苏省建管局，海南省水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建设局，中心治理的有关企业： 冬季来临，强冷空气等不利

气象条件时有发生，为切实做好今冬明春非凡是元旦、春节

期间建设系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和应急治理工作，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各项安全责任。

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冬季防风防雪工作，加强与气

象部门的沟通，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全面落实建设系统

各项防灾措施。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安全治理工作，认真落

实建设主管部门的监督责任，强化工程建设各参建主体非凡

是业主和总承包商的主体责任，着力提高一线人员的安全生

产意识和能力。 二、加强冬季建筑施工安全监管。各地要结

合实际，督促施工单位根据冬季施工特点，组织编制有针对

性的冬季施工方案，采取有效的保暖、防冻、防滑措施，合

理安排工期，遇有恶劣天气，应立即停止室外作业。加强对

电气焊接等动火作业治理，严禁工程冬季保温使用明火，严

格治理各类易燃、易爆物品，合理有效配置消防器材，严防

发生火灾、爆炸事故。 三、保障城市公共交通运营安全。加



强对城市公共交通（包括出租汽车）企业的安全治理、安全

运营服务工作的监管。督促企业针对冬春季运营的特点，加

强对一线工作人员和有关治理人员的安全生产动员和宣传教

育，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做到“安全行驶，文明驾车

”，严禁酒后和疲惫驾驶车辆。完善日常安全检查制度，加

强对车站、车辆、设备的安全巡查，及时排除事故隐患。加

强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营服务保障，认真做好安全防护系统

的火灾报警、自动灭火、环控通风、应急照明、安检监控、

安全疏散等设施的维护和保养，确保其完好有效。加强对公

交场站等客流集散点易燃、易爆等危险品的查堵工作，确保

客运安全。 四、进一步做好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防范工作

。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根据卫生部、建设部等六部门《关于

今年入冬以来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情况的通报》（卫发

电[2007]86号）和建设部等十部门《关于加强非职业性一氧化

碳中毒防范工作的通知》（建城[2006]274号）要求，会同或

配合有关部门积极做好相关工作，非凡是要加强对燃气管道

、燃气燃烧器具的定期检查，对不符合安全条件的，要组织

及时更换；积极推广使用燃气泄漏报警和一氧化碳浓度报警

等预防装置；广泛开展燃气使用安全常识和一氧化碳中毒防

范知识的普及教育，切实增强公众非凡是农民工的防范意识

和能力。 五、确保城市供水排水供热安全。注重原水、制水

和输配水等各个环节的治理和监督，重点加强对原水环节的

监控。要非凡注重各类化工企业和危险化学品泄漏造成的水

污染对城市供水安全的影响，建立饮用水源水预警机制。加

强对轻易发生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气体事故的排水管网、泵

站和污水污泥处理区域的监测和安全防范。北方地区要落实



供水管网冬季防冻裂措施，完善相关应急预案，发生事故立

即抢修。冬季供热地区要督促供热企业加强安全生产治理，

组织对锅炉的安全排查，保证用煤质量，防止发生大面积停

暖事故，保障城镇供热安全。 六、全面检查危旧房屋和重点

建筑。认真组织各类危旧房屋的排查工作，对排查出的危险

房屋，要督促房屋产权人及使用人依法采取处理使用、停止

使用和整体拆除等措施，确保使用安全。北方地区要督促房

屋的产权人、使用人和治理单位及时清扫大跨度轻型屋盖积

雪，防止发生垮塌事故。 七、加强对风景名胜区的冬季安全

监管。重点做好景区防火工作；要及时组织人力清扫冰雪路

面，防止发生人身伤亡事故。加强对公园景点和园林施工的

安全监管，加强公园景点巡查，重点做好游乐设施、冰面、

路面的安全防范及公园防火工作。 八、完善应急预案，提高

应急处理水平。针对冬季天气、环境特点，做好应急物资、

人力的保障工作。健全节假日值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要

进一步完善冬季事故抢险和处置工作方案。确保事故及时妥

善处置，最大限度地控制或减少事故损失。 九、落实事故和

灾难信息报送制度。进一步落实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建

设系统安全事故快报工作的通知》（建质[2006]110号）、《

关于通过统一网络平台上报建设系统安全事故的通知》（建

办质[2006]43号）和《关于开展涉及建设领域自然灾难信息上

报工作的通知》（建办质函[2006]757号），严格按照事故类

别和自然灾难级别，及时通过建设系统安全事故和自然灾难

快报系统如实上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办公厅二七年十

二月六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